
澎湖縣政府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

配合「地方制度法」及「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」之修正發布，本府於一

百年完成組織自治條例暨編制表之修正，其中編制表之修正為配合各單位業務

之需，自一百年四月二十七日起，迄一百十年四月一日止，共十四次修正發布

在案。 

茲因業務需要，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及地方行政機關組

織準則總量規範員額數規定，於本府總員額不變之情形下，修正本府編制表，

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員額數部分： 

「科員」員額原列六十三人，修正為六十四人，「技士」員額原列三十二

人，修正為三十一人。 

二、 附註欄部分： 

增加本編制表修正生效日期，為「二、本編制表自一百十年七月五日生

效。」。 


